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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建城通 (2020) 87 号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七部门关于

印发〈贵州省绿色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〉的通知

，、-

各市(州)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发展改革委、

民政局、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交通运输局(委)、

水务局，贵安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公安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

场监督管理局:



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印发绿色社区创建行动

方案的通知)) (建成 (2020 J 68 号)要求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

省发展改革委等 7 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《贵州省绿色社区创建工

作方案))，现印发实施。

-2 一

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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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贵州省绿色社区创建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

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央深改委《绿色生活创建行

动总体方案》和省发展改革委报请省人民政府同意印发《贵州省

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方案（2020-2022 年）》，按照住建部等6 部委联

合印发《绿色社区创建行动方案》部署要求，开展绿色社区创建

行动，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。

一、工作机制

成立贵州省绿色社区创建行动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“联席会

议”）。

（一）主要职责

在省委、省政府的领导下，统筹推进绿色社区创建工作，做

好统筹规划、政策保障、检查评估和技术指导，研究解决绿色社

区创建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，促进绿色社区创建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成员单位

联席会议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民政厅、

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

部门组成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为牵头单位。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陈维明为召集人，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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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处主要负责人为副召集人，各成员单位相关处室主要负责同

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

在单位提请联席会议确定。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增补相关

单位为成员单位。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

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主要负责同志

兼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同志担任。

（三）工作规则

联席会议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召集人或召集

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。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

的建议。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，可视情况和工作需要召集部分成

员单位参会，也可以邀请其他单位、有关地方和专家参加会议。

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，经与会成员单位同意后印发

有关方面。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告省委、省政府。

（四）工作职责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：统筹全省绿色社区创建工作，负责联席

会议的日常工作协调和督促检查，指导、督促老旧小区改造、生

活垃圾分类、社区基础设施建设、节能节水、环境绿化、物业服

务企业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省发展改革委：负责倡导居民选择绿色生活方式，鼓励居民

节约资源、开展绿色消费。

省民政厅：负责指导、督促社区居民委员会发挥主体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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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基层社区治理工作，搭建沟通议事平台加强社区服务工作，

建立健全社区宣传教育制度等工作。

省公安厅：负责督促、指导社区安防系统智能化建设等工作。

省生态环境厅：负责督促、指导生态环保知识普及等相关活

动，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节能照明、节水器具等产品生产、

销售环节监管工作。

省交通运输厅：负责督促、指导绿色出行工作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会同各成员单位切实做好联席会议各项

工作。各成员单位要通力合作，密切配合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

定的事项，形成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，切实将国家和省委、省政

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

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，及时向成员单位通报情况。各成员单位每

季度末5 天内，将绿色社区创建季度工作情况报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绿色社区创建行动以城市社区为创建对象，即各城市社区居

民委员会所辖空间区域。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，要将绿色发展

理念贯穿社区设计、建设、管理和服务等活动的全过程，以简约

适度、绿色低碳的方式，推进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，不断满

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向往。通过绿色社区创建行

动，使生态文明理念在社区进一步深入人心，推动社区最大限度



— 6 —

地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。

到2021 年，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初见成效，力争全省30%的城

市社区参与创建行动并达到创建要求；到2022 年，绿色社区创建

行动取得显著成效，力争全省60%以上的城市社区参与创建行动并

达到创建要求，基本实现社区人居环境整洁、舒适、安全、美丽

的目标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建立健全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机制。绿色社区创

建要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、居民自治机制建设、社区服务体系

建设有机结合。坚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理念，充分发

挥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体作用，统筹协调业

主委员会、社区内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，共同参与绿色社区创

建。搭建沟通议事平台，利用“互联网+共建共治共享”等线上线

下手段，开展多种形式基层协商，实现决策共谋、发展共建、建

设共管、效果共评、成果共享（省民政厅牵头负责，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参与）。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。推动设计师、工程师进社区，

辅导居民谋划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方案，有效参与城镇老旧

小区改造、生活垃圾分类、节能节水、环境绿化等工作（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，省民政厅、省生态环境厅参与）。

（二）推进社区基础设施绿色化。结合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

改造提升，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、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

维护等工作为抓手，积极改造提升社区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弱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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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、供气、消防、生活垃圾分类等基础设施，在改造中采用节

能照明、节水器具等绿色产品、材料。综合治理社区道路，消除

路面坑洼破损等安全隐患，畅通消防、救护等生命通道。加大既

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，提高既有建筑绿色化水平。实施生活垃圾

分类，完善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设施。综合采取“渗

滞蓄净用排”等举措推进海绵化改造和建设，结合本地区地形地

貌进行竖向设计，逐步减少硬质铺装场地，避免和解决内涝积水

问题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参与）。

（三）营造社区宜居环境。因地制宜开展社区人居环境建设

和整治。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、照明等环境，推动适老化改造和

无障碍设施建设。合理布局和建设各类社区绿地，增加荫下公共

活动场所、小型运动场地和健身设施。合理配建停车及充电设施，

优化停车管理。进一步规范管线设置，实施架空线规整（入地），

加强噪声治理，提升社区宜居水平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，

省生态环境厅参与）。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问题，加快社区

服务设施建设，补齐在社区服务方面的短板，打通服务群众的“最

后一公里”。结合绿色社区创建，探索建设安全健康、设施完善、

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区（省民政厅牵头负责，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参与）。

（四）提高社区信息化智能化水平。推进社区市政基础设施

智能化改造和安防系统智能化建设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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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牵头负责）。搭建社区集约化信息治理服务平台，集成不同部门

各类业务信息系统。强化部门协作，有序整合社区安保、车辆、

公共设施管理、生活垃圾排放登记等数据信息。探索推进门禁管

理、停车管理、公共活动区域监测、公共服务设施监管等领域智

能化升级（省民政厅牵头负责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公安厅参

与）。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大力发展线上线下社区服务（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牵头负责，省民政厅参与）。

（五）培育社区绿色文化。建立健全社区宣传教育制度，加

强培训，完善宣传场所及设施设置。运用社区论坛和“两微一端”

等信息化媒介，定期发布绿色社区创建活动信息，开展绿色生活

主题宣传教育，使生态文明理念扎根社区（省民政厅牵头负责）。

开展生态环保知识普及等相关活动，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（省

生态环境厅牵头负责）。贯彻共建共治共享理念，将绿色生活行为

规范纳入居民公约，倡导居民选择绿色生活方式，节约资源、开

展绿色消费和绿色出行，形成富有特色的社区绿色文化（省民政

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运输厅牵头负责）。加强社区相关文物

古迹、历史建筑、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保护，展现社区特色，延

续历史文脉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，省民政厅参与）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制定绿色社区创建实施方案。各地要在当地人民政府

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，发展改革、

民政、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参与，统筹本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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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绿色社区创建行动，制定绿色社区创建实施细化方案，明确各

相关部门任务，建立部门间协调联动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

破解难题，统筹推进绿色社区创建。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部

门于9 月底前将制定的实施细化方案报省住房城市建设厅。

（二）抓好示范引领。各地要优先安排居民创建意愿强、积

极性高、有工作基础的社区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试点工作，发挥示

范引领作用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。要及时总结和推广

绿色社区创建行动中的经验做法，以点带面，逐步推开绿色社区

创建行动，最终实现60%的城市社区参与并达到创建标准。各地住

房城乡建设部门于10月底前将创建试点社区相关情况报省住房城

乡建设厅。由联席会议在全省确定2 至3 个社区作为省级绿色社区

创建试点社区，省级试点社区创建工作由各地政府负责组织实施，

联席会议负责创建督导，并予以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。

（三）统筹规划，整合绿色社区创建工作。各地有关部门要

通力合作，扎实开展调查研究，按照统筹规划、分步推进、尽力

而为、量力而行的原则，合理安排创建目标和创建进程，充分整

合老旧小区改造、生活垃圾分类、绿色建筑、既有建筑绿色化改

造、海绵化改造、节能节水、智慧城市建设，人居环境整治等工

作内容，科学性、系统性推进绿色社区创建工作。并由各市（州）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，会同相关部门梳理建立绿色社区创建工

作台账和创建社区清单。

（四）做好经验总结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统筹协调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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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及时对本地区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开展情况和实施效果进

行总结，不断探索和完善绿色社区创建工作经验，因地制宜地形

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成熟经验，不断将绿色社区创建工作推向深入。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于每年5 月15 日、11 月15 日前将绿

色社区创建工作阶段性总结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筹保障资金投入。各地要统筹用好城镇老旧小区改

造、绿色建筑、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、海绵城市建设、智慧城市

建设等涉及绿色社区创建工作的各类资金，推进绿色社区创建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积极协调政策性银行、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

行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对参与绿色社

区创建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。通过政府采购、新增设施有

偿使用、落实资产权益等方式，吸引各类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，

投资参与绿色社区创建中各类设施的设计、改造、运营。

（二）强化绿色技术开发。各地要因地制宜加强绿色环保工

艺技术的集成和创新，加大绿色环保材料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

力度。在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，应积极选用经济适用、绿

色环保的技术、工艺、材料、产品。根据创建工作需要，立足当

地实际，各地可在《绿色社区创建标准》（试行）基础上，研究制

订地区绿色社区建设标准和指标体系。

（三）与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实施。各地要将绿色社区创建工

作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同步进行，完成老旧小区改造的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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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100%达到绿色社区创建要求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会同相关部

门加强对同步创建工作的指导，并公开全省进行改造的老旧小区

清单，相关部门要积极协同配合，全力推进同步创建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督促指导。严格落实工作职责，层层压实工作责

任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会同省直相关部门，加强对各地绿色社

区创建工作的督促指导，各（市州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相

关部门加强对本辖区内绿色社区创建工作的督促指导，有效推动

绿色社区创建工作的开展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动员。各地要加大绿色社区创建行动的宣传

力度，注重典型引路、正面引导，宣传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及其成

效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要动员志愿者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

广泛参与绿色社区创建行动，形成具有特色的绿色社区创建模式。

对绿色社区创建行动中涌现的优秀单位、个人和做法，要通过多

种方式予以表扬鼓励。

附件：1．绿色社区创建标准（试行）

2．贵州省绿色社区创建行动联席会议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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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绿色社区创建标准
（试行）

内 容 创建标准

建立健全

社区人居

环境建设

和整治

机制

1
坚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理念，各主体共

同参与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工作

2
搭建沟通议事平台，利用“互联网+共建共治共

享”等线上线下手段，开展多种形式基层协商

3
设计师、工程师进社区，辅导居民有效谋划人居环

境建设和整治方案

推进社区

基础设施

绿色化

4 社区各类基础设施比较完善

5
开展了社区道路综合治理、海绵化改造和建设，生

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全覆盖

6
在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中落实经济适用、绿色环保的

理念

营造社区

宜居环境

7 社区绿地布局合理，有公共活动空间和设施

8
社区停车秩序规范，无占压消防、救护等生命通道

的情况

9 公共空间开展了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设施建设

10 对噪声扰民等问题进行了有效治理

提高社区

信息化智

能化水平

11 建设了智能化安防系统

12 物业管理覆盖面不低于 30%

培育社区

绿色文化

13 社区有固定宣传场所和设施，能定期发布创建信息

14
对社区工作者、物业服务从业者等相关人员定期开

展培训

15 将绿色生活行为规范纳入居民公约

16
社区相关文物古迹、历史建筑、古树名木等历史文

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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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贵州省绿色社区创建工作联席会议

成员名单

召 集 人：陈维明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

副召集人：张春晖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

成 员：王代良 省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处长

方 海 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处处长

刘伯春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一处副处长

郑红艺 省生态环境厅宣传教育与对外合作处处长

杨 黎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

方延旭 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处长

文 健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处处长

陈少鸿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

周平忠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业管理处副处长（主持工作）

董亚伟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管理处处长

柯东升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

李泽晖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防设计验收处处长

苗理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处处长

罗立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信息化处副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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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络 员：蔡立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

何秋艺 省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

王浩然 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处

陈显伟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一处

余丽丹 省生态环境厅宣传教育与对外合作处

王 丁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

刘晓舜 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

刘光伦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住房保障处

樊 欣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

吴文武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业管理处

尹 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管理处

段 莉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

李程远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防设计验收处

陈星利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处

罗 雄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信息化处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 年9 月11 日印发




